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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债权申报、审核规则

一、债权申报主体

（一）认为其在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下称“人民法院”）受理连云港

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破产重整时对债务人享有到期或未

到期债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报债权。

（二）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债权统称为“机构债权”；债权人为个人

的债权统称为“个人债权”。

二、债权登记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债权人应向人民法

院指定的债务人破产重整管理人（下称“管理人”）申报债权。

三、登记受理时间

债权申报登记期限截至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受理时间为登记期间工作日的

9:00-17:00。

四、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现场提交申报材料或者邮寄申报材料。申报地址：连云港市海

州区科苑路 88号一品国际 B区 1216 室。联系人：杨告业 18805135405。

五、债权申报程序及所需提交的资料

（一）领取并填写债权申报登记表

债权人可以到登记地点领取或者从 http://www.lygqingsuan.com/下载《债

权申报登记表》，并按格式要求填写（填写方法详见第六部分）。

（二）申报、登记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必须提交以下材料：

1. 债权申报登记表

2. 联系地址确认书

3. 证明债权申报人主体资格的材料：

（1）机构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和

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或其他合法证明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之外的

人到现场申报的，还须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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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复印

件。

4. 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

（1）各类合同书、发货清单、收货确认单、对账单等债权原始材料及票据、

划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及相关的

登记证件等担保原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如涉及诉讼或仲裁，则须提交诉讼、仲裁有关的文件（包括已经

完成或正在进行案件的民事诉状、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保全裁定，生效

判决、裁定、执行申请、法院执行裁定、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原件及复印件。

（4）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及债权

金额的其他原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5. 承诺书和确认函。

（三）债权人提交的资料只需一份。债权人提交的材料原件由管理人核对

后归还，复印件需机构债权人加盖单位公章或者个人债权人签名。

六、《债权申报登记表》填报说明

（一）机构债权，须加盖单位公章；个人债权，须由债权人本人或其代理人

签名。

（二）有关金额或数字之填写，一律以阿拉伯数字为之；金额之填写，除人

民币外，均应表明其币别。外币须折合人民币的，均以 2025 年 8 月 28 日之收盘

汇率为计算标准。

（三）申报人填写《债权申报登记表》所列各栏时，若其中有部分项目无可

填报的，应填写“无”或“本栏空白”等字样或以斜线划去，不可保留空栏。

（四）申报人填写《债权申报登记表》时，应避免书写错误，若有增、删、

涂改，应于增、删、涂改处盖章或签字。

（五）《债权申报登记表》所列应申报项目各栏如不敷填写时，申报人得依

各项目之内容与规格，另行制作表格填写，附于该申报表之后，注明页数，并于

骑缝处盖章或签字。

（六）申报人于申报登记时，对《债权申报登记表》各栏应填写之事项有需

补充说明者，得于“备注”栏内按填写事项之先后顺序逐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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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权申报中的通知和公告

（一）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考虑，管理人将通过网络发布各项公告和通知（直

接访问网址 http://pccz.court.gov.cn）。

（二）如债权人因未能及时浏览上述网页通知/公告而导致相应权利的丧失，

管理人不承担未通知债权人的责任。

（三）就破产重整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债权人也可致电联系人（杨告业

18805135405）进行电话咨询。

八、已申报债权的初步审核

（一）管理人在收到债权人申报的材料以后，将从形式和实质上对债权人所

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的结果制作债权表，供债权人会议审核。

（二）如管理人在初审中发现债权人提交的书面申报材料在形式上存在瑕

疵，例如存在提供材料不齐全，管理人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债权人。

（三）如管理人经过初审，认为根据债权人提交的书面申报材料以及债务人

提供的证明材料足以证明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本身或债权额应当予以调整的，管理

人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债权人。

（四）管理人应在债权申报期届满后合理期限内将所有债权申报材料和审核

记录置于妥善地点，供全体债权人查阅。管理人应在债权申报期届满后合理期限

内编制债权表，供全体债权人查阅，并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九、其他有关事项

（一）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 2025

年 8 月 28 日起停止计息。

（二）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三）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

同申报债权。

（四）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

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

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五）连带债务人数人被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程序的，

其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破产案件中申报债权。

（六）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解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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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七）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 规定的程序，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可以以由

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八）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

申报债权。

（九）债权人逾期进行债权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

（十）债权申报登记不构成确权，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

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十一）本规则由管理人制定并报人民法院备案，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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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债权申报登

记表

编号：

债权人基

本情况

名称或者姓名 联系电话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公民身份号码

代理人基

本情况

姓名 邮编

单位
执业证号或公民

身份号码

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申报债权金额

原始债权 孳息债权 其他债权 债权性质

财产担保债权金额

担保标的 担保物价值
担保债权

发生时间
担保种类

无 无 无 无

最后一次主张债权时间 年 月 日

债权是否为连带债权
是（ ）；

金额： 元
否 （√ ）

债权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是（ ） 否 （ √）

是否为求偿权或将来求偿权 是（ ） 否 （ √）

是否附有条件或期限 是（ ） 否 （ √）

是否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 是（ √） 否 （ ）

有无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 有（ √） 无 （ ）

债权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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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权
证
明
文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页

数

是否与

原件核

对一致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备注

此表填妥后，将此表（加盖公章）、送达地址确认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材料、承诺书等一

同提交。

债权人声明：

1、本人承诺，本债权申报登记表内容为真实，所提供之复印件与正本亦均相符，如有不实愿负法律责

任。

2、本人已知晓，本次债权申报登记不构成确权，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

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3、本人已知晓管理人将通过手机短信、邮件、网络发布与债务人破产重整有关的各项通知和文书。

申报材料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签章：

接受文件人签收：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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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债权申报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

债权申报人

债权申报人联

系地址及方式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申报人声

明和保证

一、本公司/人保证所提供的上述信息均真实、准确，如变更上述

信息，将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

二、管理人通过微信、QQ、手机短信、电话、邮箱和邮寄等方式与

本公司/人联系，本申报人均予以认可。

三、因上述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管理人，本公司/人保证自愿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手果。

四、管理人基于上述信息所发出的通知、文书等，自寄出之日起七

日，视为送达。

债 权 人：

或

委托代理人：

申明和保证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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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先生/女士，在我公司任

职务，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附：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之基本信息：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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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

公民身份号码：

受托人：

公民身份号码：

兹委托上述受托人向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管理人办

理债权申报、参加债权人会议并进行表决、受领分配款、书面表决等

与债务人破产重整/重整相关的事项。

受托人是委托人的全权代表，其在债务人破产重整期间一切与债

务人破产重整/重整有关的行为，代表委托人签署的任何文件，委托

人均予以认可。

授权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生效，至债务人破产重整/重整

结束之日终止。

委托人： （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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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人（公司）接到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管理人有关申

报债权的通知以后，积极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现本人（公司）郑重作

如下承诺：

一、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二、截至提交债权申报材料之日，本人（公司）的债权未通过其

他途径受偿；

三、如在提交债权申报材料后，有其他债务人或其他第三人向本

人（公司）清偿的，本人（公司）会及时将受偿情况如实向管理人告

知。

若违反以上承诺，本人（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

果。

承诺人： （签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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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财产线索征集表

线索提交人:

序号 财产名称 财产所在地 备注（权属证明、财产联系人等信息）

备注：请线索提交人随时将本表及财产线索证据向管理人提交，管理人将及时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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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函

致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兹确认以下银行账户为我（单位）在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接受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管理人分配

破产财产的唯一指定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 ；

开户银行： ；

银行账号： 。

确认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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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补充申报债权的审查和确认收费标准

尊敬的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债权人：

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在执行过程中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作出（2025）苏 0707 破申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连云

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作出（2025）苏 0707

破 60 号决定书，指定连云港市泰达清算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连云港银山湖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

债权，未在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应当承担因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而产生的费

用。故此，为保障破产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同

时考虑到尽量减轻逾期申报人的费用成本，经研究决定，管理人将以

人民法院关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为基础，下浮 50%收取逾期补充

申报债权的审查费用。逾期申报人不按照本办法缴纳相关审查费用

的，属于未依法申报债权的情形，管理人将不作为债权登记，逾期申

报人也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特此告知

连云港银山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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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人民法院关于财产纠纷案件收费标准

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

交纳：

1.不超过 1万元的，每件交纳 50元；

2.超过 1 万元至 10 万元的部分，按照 2.5％交纳；

3.超过 10 万元至 20 万元的部分，按照 2％交纳；

4.超过 20 万元至 50 万元的部分，按照 1.5％交纳；

5.超过 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1％交纳；

6.超过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9％交纳；

7.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8％交纳；

8.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7％交纳；

9.超过 10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6％交纳；

10.超过 2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5％交纳。


